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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管理制度

一、总 则

为规范北京仁泽公益基金会合同管理，保障基金会的合法权

益，从源头规避风险，预防合同纠纷，促进科学管理，确保基金

会各项业务活动的顺利开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

编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
适用范围：

（一）适用于本管理办法的合同包括：

1、基金会与企事业单位、社团组织及个人订立的含有权利义

务关系内容的各类合同/协议及其附件（含有关补充协议、意向书、

备忘录），包括接收捐赠和对外捐赠的捐赠协议等。

2、基金会为实现资金保值增值而签署的各类合同/协议、条

约等合同/协议性法律文件。

（二）以基金会名义签订的其他各类采购合同/协议参照此

制度执行。

二、合同/协议的审查、与签订

合同/协议的起草与订立应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的

要求及本制度的有关规定，遵循“平等、自愿、公平”的原则。

合同/协议的审查与责任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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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签订合同/协议前，承办人应对合同/协议相对方的主

体资格、资质、资信状况、经营范围、履约能力、经济实力、信

誉等方面情况进行审核，并对合同/协议所涉及的重要文件、资质

证明等进行查验。

（二）合同/协议内容必须完整，合同/协议的基本要素必须

齐全，条款应当明确、具体并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，文

字表达应当严谨准确。

（三）捐赠合同/协议优先选用基金会相关示范文本，其次可

根据谈判结果自行拟定或调整。

（四）如有较大分歧等不确定信息，须咨询基金会法律顾问

（律师）意见并查阅相关法律法规后，再协商确定相关条款。

在签订合同/协议前，申请人须按照基金会相关管理流程在 OA

提交申请，经项目负责人、部门负责人、财务人员、秘书处分管

领导、律师、理事长审批通过后，方可加盖基金会公章。未经审

核或授权，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以北京仁泽公益基金会的名义对

外签订合同/协议。

为确保合同/协议的唯一性、可追溯性和管理便捷性，编号规

则为：

（一）通用编号为：年份+该年度序号#。

（二）员工劳务合同编号为：入职序号#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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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/协议签订一律加盖基金会公章，由法人代表或其授权人

在合同文本指定位置上签字和批准日期。

三、合同的履行

（一）合同/协议签订后，应严格执行合同/协议所规定的责

任义务，确保合同/协议的实际履行或全面履行。

（二）项目负责人、财务管理部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应随时了

解、掌握合同/协议的履行情况，发现问题及时处理或汇报。要加

强合同/协议履行全过程的跟踪管理，防止发生纠纷。

（三）合同/协议履行过程中，如果由于部门和经办人的过错

造成基金会单方面违约从而发生纠纷的，应由部门和经办人负责，

造成经济损失的应予一定的赔偿。

（四）合同/协议履行完毕的标准，应以合同/协议条款或法

律规定为准。

四、合同/协议的变更、解除

（一）在合同/协议履行过程中，碰到困难的，首先应尽一切

努力克服困难，尽力保障合同/协议的履行。如确有人力不可克服

的困难（如自然灾害、政策调整、对方严重违约等）而确需变更

的，解除合同/协议时，应在法律规定或合理期限内与对方经办人

进行协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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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对方经办人提出变更、解除合同/协议的，应从维护本

基金会合法权益出发，从严控制。

（三）变更、解除合同/协议的手续，应按本制度规定的审批

权限和程序执行，变更/解除合同的审批权限与原合同签订权限相

同。变更、解除合同/协议的协议在未达成或未批准之前，原合同

/协议仍有效，仍应履行。

（四）以变更、解除合同/协议为名，行以权谋私、假公济私

之实，一经发现，从严惩处。

五、合同/协议纠纷的处理

（一）合同/协议纠纷首先应通过双方协商或调解解决，协商

达不成一致的可以诉诸法律。

（二）在合同/协议履行过程中若出现纠纷，经办人应及时向

主管领导报告，配合调查取证，不得擅自处理。

（三）对于合同/协议纠纷经双方协商达成一致意见的， 应

签订书面协议，由双方代表签字并加盖双方单位印章。

（四）通过司法途径解决的合同/协议纠纷案件，应经基金会

法定代表人批准授权，由秘书处或律师代表基金会处理。

六、合同/协议的档案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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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凡基金会对外签订的合同/协议，除合同/协议必备的

条款外，应当在合同/协议后附有各方当事人的地址、联系人、联

系电话等内容。

（二）合同/协议签订后，合同/协议正本及所有洽谈资料原

件应整理成卷，一并交由基金会行政人员统一保管，电子版归档

文件财务人员统一保管。

（三）合同/协议履行时，经办人应建立合同/协议档案，记

录合同/协议履行中的重要情况，妥善保存往来函电等。

七、本制度的修订由秘书处提出修改意见，报理事会审议通

过后施行。

八、本制度经基金会第三届第 5 次理事会于 2025 年 9 月 8

日审议通过之日起施行，秘书长监督实施。原[2017]《北京仁泽

公益基金会合同管理制度》即行废止，本办法施行前已签订的合

同，按原管理制度执行；施行后签订的合同，一律适用本制度执

行。

2017年 9月制定（第一版）

2025年 9月修订（第二版）


